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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哪些权利受到侵害，可以要求侵害人承担侵权责任？
夫妻之间有侵权行为的，一方能否要求另一方赔偿？
公民人身权利受到侵害，赔偿数额如何计算？
哪些权利受到侵害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醉酒的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否承担侵权责任？
雇佣的保姆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由谁承担责任？
消费者因产品缺陷而受到侵害的，可否要求销售者承担责任？
汽车出借他人发生事故，责任如何承担？
医务人员未尽到告知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承担责任吗？
⋯⋯本书为您提供108个最贴近生活的侵权责任法热点法律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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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区分情况，公平担责——侵权责任分担  哪些权利受到侵害，可要求侵害人承担侵权责任？
  夫妻之间有侵权行为发生的，一方能否要求另一方赔偿？
  侵害他人肖像权的同时，是否会侵害名誉权以及隐私权？
  侵害姓名权的具体形式有哪些？
  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如何承担？
  多人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不能确定具体加害人的，责任如何承担？
  数个侵权行为直接结合造成损害后果的，责任如何承担？
  多种原因造成侵权损害后果的，责任如何承担？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已经依法追究侵权人的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的，受害人还能否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因同一违法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的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如何处理
？
  教唆、帮助他人侵权的，教唆者或帮助者要承担什么责任？
  侵权连带责任人之一承担责任后，如何向其他责任人追偿？
第二章  侵权容易赔偿难——侵权损害赔偿  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承担侵权责任的方式可否并用？
  受害人免除一个共同侵权人的责任，其他侵权人的责任是否得以免除？
  公民人身权利受到侵害，赔偿数额如何计算？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或财产损失的，如何确定受害人的财产损失数额？
  安全生产事故造成伤亡的，同命不同价吗？
  因侵权行为致受害人死亡的，谁可以要求赔偿？
  因他人侵权行为而使财产权利受到侵害的，赔偿数额如何计算？
  制止他人侵权时受到伤害，侵权人逃逸的，受益人是否要承担责任？
  对于侵权行为双方都无过错，责任如何承担？
  对于侵权行为的发生受害人有过错的，赔偿数额如何确定？
  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侵权人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损害的，应该如何处理？
  由于不可抗力造成损害的，应当如何承担责任？
  在正当防卫的过程中造成损害的，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防卫过当造成损害的，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应当由谁承担责任？
  侵权损害赔偿费用可否分期支付？
第三章  精神无价，赔偿有价——精神损害赔偿  哪些权利受到侵害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侵害死者的名誉，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按照违约而不是侵权提起诉讼的，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法人名誉权受到侵害的，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如何确定？
第四章  谁侵犯了我的权利——侵权行为责任主体的认定  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由谁承担侵
权责任？
  夫妻离婚后，未成年子女侵害他人权益的，应当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该如何支付赔偿费用？
  侵权行为发生时行为人不满十八周岁，在诉讼时已满十八周岁，并有经济能力的，应否承担民事责
任？
    行为人没有经济能力的，应当如何处理？
  因突发心脏病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如何承担责任？
  醉酒的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否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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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佣的保姆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由谁承担责任？
  劳务派遣期间，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的，应当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应当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吗？
  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应当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为单位外出工作期间，由于第三人原因受到伤害的，在获得民事侵权赔偿后还能要求工伤保险待遇
吗？
  因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在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后还能请求民事侵权赔偿吗？
  如何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引诱、教唆网民侵权的，应当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消费者在洗桑拿浴期间摔伤，应当由谁承担民事责任？
  在宾馆住宿期间受到第三人侵害，宾馆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吗？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应该由谁承
担侵权责任？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应该由谁
承担侵权责任？
  在学校内发生的由于校园以外的人导致未成年人人身损害的，应当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章  放心购物有保障——产品侵权  哪些情况下消费者可以要求侵权人承担产品责任？
  消费者因产品缺陷而受到侵害的，可否要求生产者承担责任？
  消费者因产品缺陷而受到侵害的，可否要求销售者承担责任？
  产品质量缺陷造成消费者损害的，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如何承担责任？
  运输者、仓储者等第三人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损害时，责任如何承担？
  产品投入流通后发现缺陷的，应当采取哪些补救措施？
  经营者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损害的，受害人可否要求惩罚性赔偿？
第六章  远离车祸，珍爱生命——交通事故侵权  两车相撞，双方如何承担责任？
  行人在斑马线被撞死，肇事人和保险公司如何承担责任？
  醉酒驾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否承担保险责任？
  高速公路上撞死人，责任由谁承担？
  汽车出借他人发生事故，责任如何承担？
  轿车买卖中，已经交付但未过户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的，卖方是否要承担责任？
  拼装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由谁承担？
  盗窃的轿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
  交通肇事逃逸的，肇事者赔偿后能否要求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
  交通事故肇事者逃逸后未侦破，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第七章  打破医患关系的底线——医疗侵权  医疗机构在满足什么样的条件下承担医疗损害责任？
  医务人员未尽到告知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承担责任吗？
  医疗机构在抢救危急患者等紧急情况下，不能取得患者或其家属意见的，手术就不能进行吗？
  隐匿、伪造、销毁病历资料的，医疗机构应承担责任吗？
  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缺陷或输入不合格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如何维权？
  患者或者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必要诊疗的，医疗机构还要承担责任吗？
  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还是造成患者损害的，是否要承担医疗损害责任？
  患者的疾病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的，医疗机构还要承担责任吗？
  病历资料没有被妥善保管，医院是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医疗机构侵犯患者的隐私造成损害是否要承担责任？
第八章  碧水蓝天保障——环境污染侵权  合法排污造成损害的，排污者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工厂污染致人损害，举证责任由谁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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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共同排污造成损害的，责任如何承担？
  第三人过错造成污染损害，排污者是否要承担责任？
  受害人要求排污者赔偿损失的权利的诉讼时效如何计算？
第九章  高危作业安全第一——高度危险物侵权  核事故致人损害的，应该由谁承担责任？
  民用航空器致人损害的，应该由谁承担责任？
  剧毒性高度危险物致人损害的，应该由谁承担责任？
  城际高铁撞死人，应当由谁承担侵权责任？
  遗失、抛弃高度危险物致人损害的，应该由谁承担责任？
第十章  动物致害主人买单——动物侵权  蜜蜂蛰伤路人，责任谁来承担？
  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应该由谁承担责任？
  遗弃动物致损害，责任由谁来承担？
  主人教唆鹦鹉咒骂邻居，是否构成动物侵权？
  河马咬死人，动物园是否要承担责任？
  挑逗狼狗咬伤人，责任如何承担？
  第三人的过错致使动物伤人的，应该由谁承担责任？
  如何理解“饲养动物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妨害他人生活”？
第十一章  飞来横祸，不能免费——物件损害侵权  出租屋上的空调外机坠落砸死人，责任如何来承担
？
  高空抛物致人损害，责任如何分配？
  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由谁承担责任？
  树木折断伤行人，责任由谁来承担？
  建筑物倒塌造成他人损害，应该由谁承担责任？
  路人掉进修路挖的坑里摔伤，责任由谁承担？
  儿童掉进窨井死亡，责任由谁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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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姓名是自然人的名称，一般由姓与名两部分组成。
其中，姓是家族的名称，名是自己的名称。
一个人的姓名是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志。
姓名权是自然人对其姓名享有的决定、使用和变更自己姓名的权利。
所以，姓名权包括姓名决定权、姓名使用权和姓名变更权。
按照《侵权责任法》第2条的规定，侵害他人姓名权的，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而《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
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从本条的规定可以看出，侵害姓名权主要有干涉他人决定、使用或变更姓名，盗用他人姓名，假冒
他人姓名三种形态。
（1）干涉他人决定、使用或变更姓名。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以及一般的解释，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也可以选择其他姓。
至于名的选择，权利人享有更大的自由空间。
任何人不能干涉他人决定自己的姓名，例如父母不能干涉子女的姓名选择权。
一个人的姓名是其作为民事主体的标志，因此，权利人可以依法使用其姓名从事各种民事活动，其他
人不能干涉。
自然人也可依法变更自己的姓名，其他人包括国家机关都不能加以干涉，否则构成侵害姓名权。
（2）盗用他人姓名。
按照汉语词典的解释，“盗用”是指未经同意或批准而非法使用。
盗用他人姓名是指没有取得权利人的同意或者批准而非法使用他人姓名从事某种活动，使得相对人以
为姓名权人同意该活动的行为。
譬如，盗用他人姓名签订合同或者注册公司等。
（3）假冒他人姓名。
“假冒他人姓名”是指不但非法使用他人姓名，还要求侵权人冒充受害人，使得相对人以为行为人就
是姓名权人的行为。
可见，假冒要比盗用的程度更进一步。
例如，本案中王某不但非法使用罗某的姓名，还冒充罗某读大学，属于假冒而非盗用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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